本場建物、停車棚暨圍籬油漆工程採購案工作規範書
1、 油漆施工前之表面處理
(1) 金屬物之光面在油漆塗裝之前，須將所有雜物如油脂、鐵屑、鱗片及污物徹底清除。若有銹蝕應除銹後，以砂紙研磨。
(2) 以刷、掃、真空吸塵或高壓空氣吹除之方式除去表面灰塵及鬆動之雜物。
2、 有關塗料之調和、用量、塗膜厚度、稀釋及受漆面之處理等，應依生產商之技術資料之規定辦理。
3、 雨天、潮濕天氣或水氣凝結之表面不合於油漆作業時，不得施工。
4、 油漆得採用熟練工人以刷塗、滾塗或噴塗方法施工，務使油漆塗佈成一均勻薄膜，表面色澤勻稱，不露任何刷痕、流痕、皺紋、起皮、脫殼等瑕疵。
5、 廠商調配色，以現場原色相同(本場同意後施作)，漆成效果，應參酌且不得低於現有建物。
6、 使用油漆

(1) 露面鐵件：

1、 防銹底漆1道。
2、 氟素樹脂面漆1道以上。(品質應符合CNS4944(1986) 之規定)
(2) 室外水泥粉刷牆面：
1、 底漆1道。
2、 室外用水性水泥漆：品質應符合CNS 4940第二種之規定。(須具綠建材標章)
(3) 上述材料應檢送符合規範之證明文件送審核。
(4) 底漆應能配合各種表面之用，且應與面漆搭配合。
